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 公 證 署

澳⾨陳埭同鄉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透過二零二六年七

月一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立了上述社

團。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檔於本

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組1號
34/2026。

澳⾨陳埭同鄉會 
章程

第⼀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陳埭同鄉會”。

英文名稱：Chen Dai  Nat ives  
Association Of Macao。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馬場東大馬路25號
福泰工業大廈4樓B室。經會員大會同意，

會址可以遷移至本澳其他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宗旨為愛國愛澳、團結鄉親、聯

絡鄉情，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活動，加強與

內地在經濟、文化、教育和工商業等之交

流及合作，共同為兩地的繁榮發展作出貢

獻。

第四條 性質及存續期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本會之存續期為

無限期。

第⼆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

凡贊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之陳埭籍鄉親或投資、促進、關心陳埭經

濟繁榮建設、與陳埭各界友好往來的鄉親

及人士，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須依手續

填寫表格，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在繳納入

會會費後，即可成為會員。

第六條 權利及義務

1. 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有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

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對本

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會的

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2. 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執行

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參

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

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按

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之費用；不得作出

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七條 經費

本會財政收入源自會員繳交的會費、

熱心人士及機構的捐贈及資助；倘有需

要，理事會得決定籌募。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八條 機關

本會的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由所有會員組成，為本會

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制定或修改本會章

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

會工作報告。

2. 會員大會設一主席團，其成員由一

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組成，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至少一次會議，

由理事會最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最少

提前八天透過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書內

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由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當目的

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會員大會。

4. 會員大會必須在半數以上會員出席

的情況下方可決議。如出席人數不足半

數，則可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經第

二次召集的會員大會不論人數多寡，均可

作出決議。

5. 會員大會會議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之絕對多數票；然而，修改本會章程之決

議取決於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而

解散本會的決議則取決於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

第十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和管理法人。

2.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及理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3. 理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理

事長負責召集。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

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而決議取決於

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

第十一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2.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監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3. 監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由監

事長負責召集。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

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而決議取決於

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

第十二條 附則

1.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本

會章程由刊登政府公報之日起生效，若有

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修訂。

2.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

行法律執行。

二零二六年七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助理員　黃海滔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80,00)

第 ⼀ 公 證 署

澳⾨護⽼者協會

為着公佈之目的，上述社團的修改章

程文本自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存放

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組1
號33/2026。

澳⾨護⽼者協會

修改章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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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經費可接受會員及各界熱心人士

之捐贈。

第六條

凡年齡在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認同

本會章程者，均可填表申請入會，並獲本

會理事長審批，即可成為會員。

第九條

凡會員違反會章、不執行決議，損害

本會聲譽，經勸告無效，本會有權予以警

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十九條

常務理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兩次，理

事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由理事長召

集。在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

議。

第二十條

會員大會，如屬首次召集須有全體會

員一半或以上人數出席，方可決議，如

出席人數不足，會員大會將於超過通知

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

均可作出決議，所作決議須為出席人數

過3/4通過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

外。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助理員　黃海滔

（是項刊登費用為 $6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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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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